
来货规范指引 
 

一、目的仓收货信息： 

1.深圳仓： 

1.1.深圳仓大门：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塘下涌朗月路 3号创颖峻，陆宝春，

15889566453； 

2.惠州仓： 

2.1.惠州仓大门：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佛岭路 18 号创颖峻（东风实验小学斜对面

蓝色大门），陆宝春，18028704068； 

2.2.惠州仓龙兴物流站点：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园洲镇九潭村福园路 944 号龙兴物流园洲

九潭站点（寄付自提），陆宝春，18028704068。 

 

二、物流费用： 

1.所有的来货均须寄付，拒收所有到付件； 

2.为减轻供应商负担，提升供应商补货积极性，发挥供应链优势，平台按供应商自然月来

货入库货值的 1%逐月进行运费补贴； 

3.除惠州仓龙兴物流支持自提可以发到园洲九潭站点外，所有的来货交付地点均须为目的

仓大门； 

4.来货后因质量问题、侵权、滞销等原因产生的退、换货相关物流费均由供应商承担，供

应商可选到付或者寄付账扣。 

 

三、系统开单/来货注意事项： 

1.来货必须先在系统创建送货单，禁止未开单先发货（新品首次来样按平台指引操作）；

送货单明细及数量须与实发货物一致；根据实际包装箱数生成或填写相应的箱号； 

2.发货后务必选择正确的发货方式，填写准确的物流单号和发货件数，及时点击【确认发

货】，确认单据状态为“已发货”才算系统发货完成： 

2.1.发货物流/快递如不在系统预设的名单请选【其他】后填写物流公司名称； 

2.2.自行送货到仓库门口的请选【直送大门】，物流单号由系统自动生成，不需要手动修

改； 

注意：没有送货单号仓库无法收货，仓库可直接拒收退货。 

 



 

 

 

 

四、发货外包装注意事项: 

1．货物外包装要用胶布缠好，包装严实，外包装容易破裂的请 360度缠好，里面产品易变

形的请注意放填充材料如泡沫纸等保护好： 

1.1.由于包装不当引起的货物损坏、丢失平台概不负责； 

1.2.对于疑似泡水可能导致质量风险的货物仓库有权直接退货处理。 



 

 

 

五、货物外包装必须清楚标明：商户名称+送货单号+箱数+箱号二维码 

1.一个纸箱装有多个出货单的要把全部单号列明在外箱上，里面按送货单号分开打包并标

好送货单号，一一对应； 

2.一张送货单多个纸箱的请标好序号：如纸箱写上 2/2，并在外箱贴上箱号二维码，若无

外箱箱号二维码，务必在系统登记物流单号； 

3.字迹要清晰,不可过分潦草; 

4.建议有条件的供应商系统打印箱号二维码贴在外箱，箱内附上出货清单; 

5.仓库收货遵循先到先收原则，但是相同批次会优先处理标签及清单齐全的货物； 

6.货源直发的货物请务必备注好供应商的账号及出货单号。 

 



 

 

六、产品必须标好 SKU号或拣货码+件数，严禁无包装的裸露产品: 

1.如有零散而且品种多的产品，按 SKU号分开打包好； 

1.1.禁止多个 SKU号产品无任何包装混装在一起； 

1.2.无标签混装小于或等于 10个 SKU，仓库酌情安排收货； 

1.3.无标签混装超过 10个 SKU，仓库可判定为来货不合格； 

2.多个一卖的 SKU必须按卖数单独打包，写好 SKU号： 



2.1.如不按卖数打包按不合格退货处理； 

3.带有配件的 SKU 要按一份配套装好，如一个门把配 4个螺丝装在一起； 

3.1.如一个袋子标着 5套，把 5个门把和 20个螺丝装在一起，当不合格处理； 

4.注意小件产品不要埋藏在填充废料（废报纸、碎布条）里，容易发生漏捡； 

5.特殊产品（尖锐，易碎）请在外箱注明。 

 

六、拒收标准： 

1.来货产品无任何标注（无送货单号，供应商名称，SKU号，送货数量在内箱任何一个标

注）； 

2.产品损坏，影响入库（损坏影响使用，货不对板等）； 

3.需要组合产品未进行组合。 

 

 



 

 

 

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，请各供应商自觉遵守规定。 

 

UX168 外销服务平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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